余庆县飞水岩发电站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6月29日，余庆县飞水岩发电站根据《余庆县飞水岩发电站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余庆县环境保护局对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贵州省余庆县龙溪镇苏羊村。工程占地约2000m2，发电站装机容量1×125KW，年发电量约61.2万kW·h。电站是一座坝后式水电站。主要建设内容为拦河坝、引水渠道、压力钢管、发电厂房、通气管、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等。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1年3月，深圳鹏达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余庆县飞水岩发电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1年3月29日，余庆县环境保护局以余环复[2011]07号文对该报告表予以批复。
项目于2011年4月开工建设，2012年5月已建成投入运行。 
3、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1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10万元。
4、验收范围
与该建设项目有关的各项环保设施（措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1、年平均发电量由“54万kW·h”变更为“61.2万kW·h”，装机容量未变。
2、取消生活用火炉。
3、生活污水由“采用氧化塘处理工艺处理”变更为“修建旱厕”。
4、生活垃圾由“在适宜的地方修建垃圾处理场，进行填埋处理”变更为“收集于垃圾桶，收集满后定期送由环卫部门处理”。
以上变动对环境影响不大。
三、环保设施及措施
1、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落实主体工程区、弃渣场、采料场、施工道路、施工企业及生活营地等区域的水土保持措施。
采用适当的生物措施进行工程影响区的植被恢复。
2、废水
生活使用旱厕。
3、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
设备减振。
建专用机房。
4、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收集于垃圾桶，收集满后定期送环卫部门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1、工况记录
验收调查期间，项目运行稳定，发电量达负荷的92%，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工作条件。
2、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实施运行效果
根据《余庆县飞水岩发电站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结论：
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中要求的相关生态保护措施，与项目建成前相比，当地植被、植物、动物数量和种类未出现较大波动，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不大。
3、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处理效果
根据贵州伍洲同创检测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5月6日至2020年5月7日现场监测结果：
厂界噪声监测点昼、夜间噪声监测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排放限值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贵州伍洲同创检测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6月4日至2020年6月5日现场监测结果：
1、地表水
坝区上游500m、坝区、坝区下游500m断面pH、氨氮、石油类、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溶解氧、总氮、总磷、粪大肠菌群等监测结果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Ⅲ类标准要求。
2、地下水
2个地下水涌出点pH、色度、氯化物、硫酸盐、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挥发酚类、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亚硝酸盐、硝酸盐等监测结果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水质标准要求。
项目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处理等符合国家有关环保要求，对空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生态环境等影响不大。
六、验收结论
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总体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基本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项目自主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1、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相关要求完善验收调查表，规范文本。
2、按相关要求完善风险防控应急措施（设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
3、加强项目环保管理工作，完善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
4、场区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相关要求加强管理，建立健全相应管理制度和管理档案。
5、完善档案管理及生态保护措施。 
6、按相关要求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八、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信息见验收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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